
民政部门2023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

文本公开

一、项目名称

农村最低生活保障。
二、立项依据

根据民发[2021]57号文件及隆民政发[2022]54号精神，将符合农村最低保障线以下的人员纳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，2022年农村的最低生活指导标准为5600元/人.年。
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
隆阳区民政局。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
根据民发[2021]57号文件及隆民政发[2022]54号精神，将符合农村最低保障线以下的人员纳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，2022年农村的最低生活指导标准为5600元/人.年。
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
2022年农村的最低生活指导标准为5600元/人.年，（其中：A类450元/人.月，B类300元/人.月，C类230元/人.月）2023年预计补助36000人，需要安排资金17400万元，其中：区级财政承担10%1740万元，中央资金承担90%15660万元。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
该项目共申报17400万元经费，其中：财政拨款17400万元（具体为：本级财力安排1740万元；专项收入安排15660万元（上级补助资金）。
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
2023年预计补助36000人，每月发放救助金1450万元。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
提供资金支持，确保辖区范围内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基本生活得到及时有效保障，实现应保尽保。
